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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對不起訴、緩起訴處分不服，應該怎麼辦？

⽂:⿈蓮瑛（認證法律⼈） 、李庭歡（認證法律⼈） ‧ 救濟與訴訟程序  ‧ 2025-08-01

案例

A⼥與B男認識但不熟。⼀天B男巧遇A⼥，表⽰⾃⼰最近受神明托夢，取得明牌，如果A⼥付新臺幣（下
同）3萬元，可以幫A⼥購買彩券。A⼥信以為真，⽴刻付了B男3萬元。但經過了1個⽉，A⼥遲遲沒有收
到進⼀步消息，也聯繫不上B男，A⼥這時才發覺⾃⼰可能是上當受騙了，於是A⼥向警察局報案提告。案
件經過警察及檢察機關偵辦⼀段時間後，由於詐騙的⾦額⼩，且B男是初犯，也有犯罪悔意，於是檢察官
作了「緩起訴處分」，但A⼥認為這樣沒有為⾃⼰伸張正義，⼼中很不服氣，請問這時A⼥可以怎麼辦？

本⽂

⼀、什麼是不起訴處分？

（⼀）不起訴處分有2種

不起訴處分是指檢察官認為被告不應該受到刑事訴追，作出對被告不提起公訴的決定。不起訴處分可以進⼀步
分成「絕對不起訴」和「相對不起訴」，前者是指在符合法定要件下，檢察官依法⼀定要作成不起訴處分，例
如：被告已經死亡、犯罪嫌疑不⾜等情形[1]；後者則是在被告的犯⾏輕微[2]，或是被告犯多個罪名，其中⼀
罪已經受重刑確定判決，如果再起訴其他刑度過低的罪名，即使被告受判決執⾏也沒有處罰的實益[3]等情形，
這時法律賦予檢察官具體裁量的空間，可以作成不起訴處分。

（⼆）不起訴處分是檢察官在偵查階段作成

⼀般來說，我國的刑事訴訟流程可以分成兩個階段，也就是檢調機關的偵查階段和法院的審理階段。偵查階段
主要是由警察、調查局、檢察機關進⾏犯罪調查，除⾮刑事犯罪的被害⼈決定⾃⾏對犯罪嫌疑⼈或被告提起訴
訟 （也就是「⾃訴」），否則案件是否會進⼊法院審理程序，原則上是由檢察官決定。

檢察官完成犯罪調查之後，如果認為罪證完備，就會提起公訴[4]；如果認為犯罪嫌疑不⾜，可能會決定不對被
告提起訴訟，這個決定就是常聽到的「不起訴處分」[5]。如果檢察官作成的是不起訴處分，原則上刑事訴訟程
序就會終結。

⼆、什麼是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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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起訴、不起訴的決定，檢察官完成犯罪偵查，也可以選擇作成「緩起訴處分」。當被告涉嫌的犯罪不是⽐
較嚴重的犯罪，不追訴對公共利益也不會產⽣太⼤影響時，檢察官可以決定在1到3年的期間內，暫緩對被告
起訴[6]，並且可以附上條件，要求被告在⼀定的時間內必須完成像是向被害⼈道歉、寫悔過書、賠錢給被害⼈
等條件[7]，以換取檢察官作成緩起訴決定的機會。如果被告沒有完成這些條件，檢察官可以撤銷原本的緩起訴
處分，重新對被告起訴[8]。

三、被害⼈提告卻收到不起訴或緩起訴，不服可以怎麼作？

不管是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它們的共通點是檢察官永遠或暫時不會對被告起訴，這時被害⼈可能會不服氣。
為了保障被害⼈的權益，被害⼈提告[9]（下稱告訴⼈）後，卻收到檢察官的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可以依序⽤
以下兩種⽅式救濟[10]：

（⼀）再議

不服的告訴⼈⾸先可以考慮在收到處分書的10⽇內，⽤書狀說明理由向檢察官提出「再議」。簡單來說，再
議是⼀個檢察機關的內部審查機制，由原來作成處分的檢察官，先對⾃⼰作成的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進⾏第⼀
次的⾃我審查，如果原檢察官仍然維持⾃⼰的決定，下⼀步再由他的上級⻑官進⾏第⼆次審查[11]。

1.  原檢察官先審核

⼀般來說，原來的檢察官會先審查⾃⼰作成的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如果認為告訴⼈的再議有道理，就會⾃⾏
撤銷原先的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重新偵查或對被告起訴[12]。如果檢察官認為告訴⼈的再議不合理，就會將
相關卷證資料送交給他的上級⻑官，由上級檢察署檢察⻑或檢察總⻑重新判斷這個案件是否應該起訴[13]。

2. 上級⻑官再審核

上級⻑官重新評估後，如果認為告訴⼈的再議不合理，應駁回告訴⼈的再議聲請。如果認為告訴⼈的再議有道
理，應親⾃或命令其他檢察官偵查，或命令原先檢察署的檢察官繼續偵查或者對被告起訴[14]。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告訴⼈可以提再議，檢察官在符合特定條件下則必須依職權提再議：如果檢察官對於⽐較
嚴重的犯罪，以犯罪嫌疑不⾜作出不起訴處分，或作緩起訴處分但沒有可以聲請再議的⼈時，原檢察官就要依
職權提再議，將案件直接送請上級⻑官審查[15]。

 

因此透過再議制度，案件有可能重新作成起訴處分。

（⼆）聲請准許提起⾃訴 [16 ]

如果告訴⼈有聲請再議，經過上⾯兩次的內部審查後，仍然被駁回，在檢察體系之外，還有⼀個救濟管道，就



是「聲請准許提起⾃訴」。簡單來說，聲請准許提起⾃訴制度是由對於再議被駁回不服的告訴⼈，在收到處分
書的10⽇內，委任律師⽤書狀說明理由向法院提出聲請[17]。如果法院認為告訴⼈的聲請沒道理，應駁回告訴
⼈的聲請；但如果法院經過審查認為聲請有道理，並作出准許提起⾃訴的決定後，告訴⼈可以在法院裁定的⼀
定期間內⾃⾏對被告提起⾃訴[18]，不受到檢察官的不起訴或緩起訴決定的限制。

 

因此透過聲請准許提起⾃訴制度，案件有可能獲得機會由告訴⼈⾃⼰擔任控訴的⼀⽅，對被告起訴，由⾃⼰來
替⾃⼰伸張正義。

四、結論

本案A⼥如果提告後不服檢察官所作的緩起訴處分，可以先向地檢署原先作成處分的檢察官提出再議聲請，透
過再議制度，案件仍有可能作成起訴處分。如果經過兩次檢察機關的內部審查後，再議聲請仍然被駁回，A⼥
可以委任律師向第⼀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訴。透過聲請准許提起⾃訴制度，案件有可能獲得機會由A⼥⾃⼰
擔任控訴的⼀⽅，對被告起訴。

註腳
   刑事訴訟法第252條：「案件有左列情形之⼀者，應為不起訴之處分：

⼀、曾經判決確定者。
⼆、時效已完成者。
三、曾經⼤赦者。
四、犯罪後之法律已廢⽌其刑罰者。
五、告訴或請求乃論之罪，其告訴或請求已經撤回或已逾告訴期間者。
六、被告死亡者。
七、法院對於被告無審判權者。
⼋、⾏為不罰者。
九、法律應免除其刑者。
⼗、犯罪嫌疑不⾜者。」

[1]

   刑事訴訟法第253條：「第三百七⼗六條第⼀項各款所規定之案件，檢察官參酌刑法第五⼗七條所列事項
，認為以不起訴為適當者，得為不起訴之處分。」

[2]

   刑事訴訟法第254條：「被告犯數罪時，其⼀罪已受重刑之確定判決，檢察官認為他罪雖⾏起訴，於應執
⾏之刑無重⼤關係者，得為不起訴之處分。」

[3]

   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4]

   刑事訴訟法第252條、刑事訴訟法第253條和刑事訴訟法第254條。[5]

   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1第1項：「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
檢察官參酌刑法第五⼗七條所列事項及公共利益之維護，認以緩起訴為適當者，得定⼀年以上三年以下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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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起訴期間為緩起訴處分，其期間⾃緩起訴處分確定之⽇起算。」
   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2第1項：「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者，得命被告於⼀定期間內遵守或履⾏下列各款

事項：
⼀、向被害⼈道歉。
⼆、⽴悔過書。
三、向被害⼈⽀付相當數額之財產或⾮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四、向公庫⽀付⼀定⾦額，並得由該管檢察署依規定提撥⼀定⽐率補助相關公益團體或地⽅⾃治團體。
五、向該管檢察署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政法⼈、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四
⼗⼩時以上⼆百四⼗⼩時以下之義務勞務。
六、完成戒癮治療、精神治療、⼼理治療、⼼理諮商、⼼理輔導或其他適當之處遇措施。
七、保護被害⼈安全之必要命令。
⼋、預防再犯所為之必要命令。」

[7]

   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3第1項第3款：「被告於緩起訴期間內，有左列情形之⼀者，檢察官得依職權或依
告訴⼈之聲請撤銷原處分，繼續偵查或起訴：……三、違背第⼆百五⼗三條之⼆第⼀項各款之應遵守或履
⾏事項者。」

[8]

   刑事訴訟法第232條：「犯罪之被害⼈，得為告訴。」[9]

   礙於⽂章篇幅，本⽂假設告訴⼈的再議聲請、聲請准許提起⾃訴均合法，只討論再議及聲請准許提起⾃訴
有無理由。

[10]

   刑事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告訴⼈接受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書後，得於⼗⽇內以書狀敘述不服之理由
，經原檢察官向直接上級檢察署檢察⻑或檢察總⻑聲請再議。但第⼆百五⼗三條、第⼆百五⼗三條之⼀之
處分曾經告訴⼈同意者，不得聲請再議。」

[11]

   刑事訴訟法第257條第1項：「再議之聲請，原檢察官認為有理由者，應撤銷其處分，除前條情形外，應
繼續偵查或起訴。」

[12]

   刑事訴訟法第257條第2項：「原檢察官認聲請為無理由者，應即將該案卷宗及證物送交上級檢察署檢察
⻑或檢察總⻑。」

[13]

   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上級檢察署檢察⻑或檢察總⻑認再議為無理由者，應駁回之；認為有理由者，第
⼆百五⼗六條之⼀之情形應撤銷原處分，第⼆百五⼗六條之情形應分別為下列處分：
⼀、偵查未完備者，得親⾃或命令他檢察官再⾏偵查，或命令原檢察署檢察官續⾏偵查。
⼆、偵查已完備者，命令原檢察署檢察官起訴。」

[14]

    刑事訴訟法第256條第3項：「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案件，因犯罪嫌疑不⾜，
經檢察官為不起訴之處分，或第⼆百五⼗三條之⼀之案件經檢察官為緩起訴之處分者，如無得聲請再議之
⼈時，原檢察官應依職權逕送直接上級檢察署檢察⻑或檢察總⻑再議，並通知告發⼈。」

[15]

   2023年6⽉21⽇修正公布的刑事訴訟法，改以「聲請准許提起⾃訴」制度取代原先的「交付審判」制度
。在舊法下，告訴⼈可以委任律師，在收到再議聲請的駁回處分後，⼀定期間內，向第⼀審管轄的法院提
出交付審判聲請，由法院以合議庭的⽅式判斷本案是否應該起訴。倘若法院認為本案應該起訴，應為交付
審判的裁定，並以該裁定的作成視為案件已提起公訴，以達成告訴⼈原先希望檢察官提起公訴的⽬的。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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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法的交付審判制度，等同法官兼⾏檢察官提起公訴的職責，事實上違反審檢分⽴以及控訴原則的理念
；⽽且要求原本作出不起訴的檢察官必須提起公訴，也造成檢察官在本案的⼼證與⽴場的⽭盾，為了避免
這些質疑，修法改為聲請准許提起⾃訴制度。參⾒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258條之3及修法理由。

   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告訴⼈不服前條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內委任律師提
出理由狀，向該管第⼀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訴。」

[17]

   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法院認准許提起⾃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認為有理
由者，應定相當期間，為准許提起⾃訴之裁定，並將正本送達於聲請⼈、檢察官及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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